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申报说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日前发布了2017年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指南《Research Fund for International Young Scientists Call for Proposals FY 2017》，详见链接（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87/info53732.htm）。现将申报要求简要归纳如下。

一、申报资格：

依托单位的具有外国国籍的科学技术人员,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该项目：

　　1. 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40周岁[即1977年1月1日（含）后出生]；

　　2. 具有博士学位；

　　3. 具有从事基础研究或者博士后研究工作经历；

　　4. 资助期内全时在依托单位开展研究工作；
　　5. 确保在中国工作期间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及自然科学基金的各项管理规定。

    二、资助年限和强度：
研究期限为一年或者二年，一年期项目资助经费（含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为人民币20万元，两年期项目资助经费（含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为人民币40万元。

三、申请书需要提交的附件

1. 申请人与依托单位签订的协议复印件。⑴ 须由依托单位与申请人签订，协议需加盖法人签字及依托单位公章。⑵ 协议中需包含申请人在基金资助期间全时在依托单位工作的条款。

科研院对于该协议的补充说明：⑴外籍申请人需自行联系一位校内联系人，在科研院备案。该校内联系人需为我校中国籍科研人员，负责向申请人提供政策咨询，协助基金项目经费使用等方面的管理工作。⑵外籍申请人所在学院需向科研院提供外籍申请人与我校人事处签订的聘用合同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表明“此件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学院公章。科研院凭该材料出具外籍申请人与依托单位签订的协议原件一式一份，由申请人上传为申请书附件。⑶外籍申请人与我校人事处签订的聘用合同中涉及的聘用期限，必须完全覆盖项目执行期。未能完全覆盖的，不予申报。同时，外籍申请人必须是全时在我校工作，兼职的不予受理。⑷外籍申请人仅与学院签订的聘用协议不算。基金委只认可学校人事处出具的证明材料。
2. 申请人的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博士学位证书不得由其他形式的文件材料或证明替换。

3. 申请人不超过5篇代表性论文的首页复印件。
四、账户开通与申报时间节点
已有ISIS系统帐号密码的外籍申请人请使用原有帐号密码登录，无ISIS系统帐号密码的外籍申请人请联系学院科研秘书开通账户（注意：申报角色需选择“外国青年申请人”）。
该项目列入三月份集中批次受理，时间节点按照面上项目执行，详情请见科研院主页1月13日发布的申报通知，链接（http://research.sysu.edu.cn/node/1607）。逾期不予受理。
五、延续资助项目申请

已获得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资助，并将于2017年12月31日结题的项目申请人，可申请延期资助。延期资助的研究期限为一年或者二年，一年期项目资助经费（直接经费）为人民币20万元，两年期项目资助经费（直接经费）为人民币40万元。项目起始日期为2018年1月1日。
延续资助项目的申请时间为2017年9月18日至9月22日，请申请人届时留意科研院主页通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管理办法》（2014年12月8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务会议通过）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2/tab189/info47769.htm 
如有疑问，请向科研院基础处问询。
联 系 人：理工科:范丹琳，王晓松，84111595 
          医  科:蔡南乔，87332494
   联系邮箱：fandl3@mail.sysu.edu.cn
           cainq3@mail.sysu.edu.cn
